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教職員行政獎勵準則    
107年10月31日主管會議通過
114年11月18日行政會議通過
壹、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使教職員之敘獎事宜，具有明確、公平之獎勵標準可循，以發揮獎勵制度激勵教職員服務士氣之積極功能，爰訂定本準則。

貳、本準則適用之對象為本校教職員；人事、主計人員得參照本準則之獎勵事由，另循各該系統辦理。

參、獎勵原則

一、各單位簽請敘獎，應本諸「綜覈名實」、「獎由下起，懲由上先」、「獎懲不逾時」、「不累積敘獎」等原則辦理。
敘獎對象應以獎勵實際承辦（主辦）人員及各種競賽之指導教師為主，督導、協辦人員之獎勵，以確有實際參與者為限，敘獎之事由、人數、額度均應避免寬濫不實。
敘獎程度應有主從、輕重之分，督導、協辦人員之獎勵程度，不應高於或相同於主辦人員。
除本準則所訂敘獎標準或上級機關之函示，有明定得予記功者以外，簽擬敘獎之程度，須確屬績效卓著或有特殊貢獻者，始得簽請記功，其餘均以敘嘉獎為原則。

二、對於職責內應辦事項，除屬創新做法，簡化流程等績效卓著或表現優異有特殊貢獻者外，經常性、例行性業務，應避免敘獎，僅作為年終考績之參考，以杜浮濫。

三、同一事項，應俟全部完成後，視實際績效依規定辦理敘獎，且不得重複敘獎。

四、對於涉及各處室間協力完成之案件，獎勵應以主辦單位為優先，其餘協辦單位人員，則視其具體績效審慎核議獎勵。

五、如已支領相當酬勞或經加班補假在案者，考量情形不再敘獎；如已酌支酬勞者，考量情形酌以敘獎。

六、教師指導學生或教職員本人參加各項競賽，獲得獎項或名次之敘獎原則如下：

    (一)參加之競賽須為政府機關所主辦、委辦或經主管機關認可者，始予敘獎。
(二)教師指導二位以上學生參加同一次、同一類別之競賽，獲得二項以上之獎項或名次者，以選擇其中成績（名次）較優之前二項予以累計敘獎為限。
七、各單位辦理上級機關交辦或委辦之專案性工作，其獎勵應以經考核、評鑑成績良好且上級機關有明文函示得予敘獎者為限。

教職員兼任（辦）本職以外；與教學、行政業務相關之工作績優，或經學校推薦、同意參與校外他機關學校主辦之工作績優者，其敘獎應有主管或主辦機關之函文依據。

前二項敘獎之獎勵標準（獎勵之人數與程度）， 除相關法規（辦法、計畫）有明定者，得從其規定辦理外，應以本準則所定之獎勵標準為準。

各單位（教職員）辦理職掌內之重大業務（如校舍營繕工程、教師甄選）或學校自行規劃辦理之重要活動（如招生宣導、校慶運動會），其敘獎以獎勵主辦單位之實際辦理人員及主管為限；獎勵程度最高以在嘉獎二次以內為限。

肆、獎勵標準
   本校教職員指導學生或本人參加各項競賽獲得名次或獎項者，其敘獎依附表一所定之獎
   勵標準辦理。

   本校教職員辦理各項有關業務或活動，經考評成績優良者，其敘獎依附表二、三所定之

   獎勵標準辦理。

   本準則未規定獎勵標準之敘獎事由，依個別之競賽辦法、活動計畫或相關考核法規規定
之獎勵標準核予敘獎。
伍、獎勵時效

   簽擬敘獎應於工作（活動）結束或事實發生之日起二個月內，簽擬獎懲案件請示單並檢具相關資料（如有關機構函件、成績表冊等證明文件、活動計畫及出席資料等…）陳請核辦，無正當理由逾期始提出者，應不予受理。

陸、本準則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教職員指導學生或本人參加各項競賽之獎勵標準

（一）學藝競賽（語文、音樂、舞蹈、美術）
	參賽層級
	獲獎等次
	獎勵人員
	獎勵種類
	說     明 （ 附    註 ）

	花蓮縣
	第一名
	指導教師或

參賽教職員
	嘉獎二次
	1.參加本項所列學藝競賽獲得名次

  者之獎勵，應以由政府主管機關

  主辦（包括主管機關委託民間組

織辦理）之正式競賽為限，始予

敘獎。

2.參加花蓮縣學藝競賽之報名參賽

  人數（隊數）達七人（隊）以上

者，得予獎勵至獲優勝或佳作之

指導教師，酌予嘉獎一次。
3.參加各項學藝競賽屬團體賽性質

  ，獲團體組前三名者，其獎勵對

象得包括領隊及管理人員各一人

，其獎勵程度依左列獲獎等次在
指導教師獎勵程度之低一敘獎程
度範圍內，核予敘獎。

4.區域性競賽應有跨縣市以上共同

 參與者，始依區域性之獎勵標準

 敘獎，未達跨縣市參與之競賽，

 仍依縣市級競賽之獎勵標準辦理

5.學生參加「小論文」、「讀書心得

寫作」比賽獲獎（名次）者，指

導教師比照語文競賽之獎勵標準

敘獎。

	
	第二名
	指導教師或

參賽教職員
	嘉獎一次
	

	
	第三名
	指導教師或

參賽教職員
	嘉獎一次
	

	區域性
	第一名
	指導教師或

 參賽教職員
	記功一次
	

	
	第二名
	指導教師或

 參賽教職員
	嘉獎二次
	

	
	第三名

及優勝

或佳作
	指導教師或

 參賽教職員
	嘉獎一次
	

	全國性
	第一名
	指導教師或

參賽教職員
	記功二次
	

	
	第二名
	指導教師或

 參賽教職員
	記功一次
	

	
	第三名
	指導教師或

 參賽教職員
	記功一次
	

	
	優勝

或佳作
	指導教師或

 參賽教職員
	嘉獎二次
	


（二）科學展覽

	參賽層級
	獲獎等次
	獎勵人員
	獎勵種類
	說     明 （ 附    註 ）

	地方科展
	特優
	指導教師
	記功一次
	1.參賽學生於地方分區科展獲

獎者辦理校內科展有功人員
二至三人予以敘嘉獎一次，

學生於全國科展獲獎者，前

開辦理校內科展人員敘嘉獎

二次。



	
	優勝
	指導教師
	記功一次
	

	
	佳作
	指導教師
	嘉獎二次
	

	全國科展
	第一名
	指導教師
	記功二次
	

	
	第二名
	指導教師
	記功一次
	

	
	第三名
	指導教師
	記功一次
	

	
	佳  作

最佳創意獎

最佳團隊合作獎

最佳（鄉土）教材獎
	指導教師
	嘉獎二次
	


（三）體育競賽

	參賽層級
	獲獎等次
	獎勵人員
	獎勵種類
	說     明 （ 附    註 ）

	花蓮縣
	第一名
	指導教師或

參賽教職員
	嘉獎二次
	1.參加本項所列體育競賽獲得名次者

 之獎勵，應以由政府主管機關主辦

  之正式競賽為限，始予敘獎。
2.參加縣級體育競賽，在團體組部分

 ，參賽隊數在三隊以下者，限獎勵

 第一名（嘉獎一次）。 在四隊至五

 隊者，限獎勵至第二名。在六隊以

 上者，始予獎勵至第三名。在個人

 組部分，比照上開標準辦理。

3.區域性體育競賽，應有跨縣市以上

 所共同參與之活動，且各類別之運

 動項目，其實際參賽隊數在三隊以

 上者，始予敘獎。
 參賽隊數在三至四隊者，獎勵至
   第二名，在五至六隊者，獎勵至
   第四名，在七隊以上者，始獎勵
   至第六名。

 個人組部分，依其報名參賽人數

   ，比照上開標準辦理。

4.教職員參加上級主管機關所舉辦，

  以教職員工為參加對象之運動競賽

  獲得名次者，依照區域性競賽之獎
  勵標準予以敘獎。

	
	第二名
	指導教師或

參賽教職員
	嘉獎一次
	

	
	第三名
	指導教師或

參賽教職員
	嘉獎一次
	

	區域性
	第一名
	指導教師或

 參賽教職員
	記功一次
	

	
	第二名
	指導教師或

 參賽教職員
	嘉獎二次
	

	
	第三名
	指導教師或

 參賽教職員
	嘉獎二次
	

	
	第四至

第六名
	指導教師或

參賽教職員
	嘉獎一次
	

	全國性或

國際性
	第一名
	指導教師或

 參賽教職員
	記功二次
	

	
	第二名
	指導教師或

 參賽教職員
	記功一次
	

	
	第三名
	指導教師或

 參賽教職員
	記功一次
	

	
	第四至

第六名
	指導教師或

參賽教職員
	嘉獎二次
	


（四）技藝競賽[高職學生技藝競賽及全國技能競賽]：

	參賽層級
	獲獎等次
	獎勵人員
	獎勵種類
	說     明 （ 附    註 ）

	全 國

高職學生

技藝競賽
	第一名
	指導教師
	記功二次
	1.科主任以選擇其中成績（名次）

較優之一項予以敘獎為限。
2.參賽學生獲得三項以上職種之名

次（獎項）者，實習主任及實習

組長，比照獲獎最優名次之科主

任敘獎。未達前項標準者在嘉獎

範圍內予以敘獎
3.協助訓練及參賽器材整備等相關

  事宜之技士、技佐，參酌該科競

賽成績在嘉獎範圍內核予敘獎。

實習處協辦技藝競賽相關事務之

職員，比照技士、技佐敘獎。

	
	
	科主任
	記功一次
	

	
	第二名
	指導教師
	記功一次
	

	
	
	科主任
	嘉獎二次
	

	
	第三名
	指導教師
	記功一次
	

	
	
	科主任
	嘉獎二次
	

	
	金手獎
	指導教師
	記功一次
	

	
	
	科主任
	嘉獎一次
	

	
	優勝
	指導教師
	嘉獎二次
	

	
	
	科主任
	嘉獎一次
	

	全國技

能競賽

分區賽
	第一名
	指導教師
	記功一次
	1.科主任以選擇其中成績（名次）

較優之一項予以敘獎為限。

2.參賽學生獲得三項以上職種之名

次（獎項）者，實習主任及實習

組長，比照獲獎最優名次之科主

任敘獎。未達前項標準者在嘉獎

範圍內予以敘獎
3.協助訓練、參賽器材整備等相關事宜之技士、技佐，參酌該科競賽成績在嘉獎範圍內核予敘獎。

	
	
	科主任
	嘉獎二次
	

	
	第二名
	指導教師
	嘉獎二次
	

	
	
	科主任
	嘉獎一次
	

	
	第三名
	指導教師
	嘉獎二次
	

	
	
	科主任
	嘉獎一次
	

	
	前三名

以外進

入決賽者
	指導教師
及科主任
	嘉獎一次
	

	全國技

能競賽

決賽
	第一名
	指導教師
	記功二次
	1.科主任以選擇其中成績（名次）

較優之一項予以敘獎為限。

2.參賽學生獲得三項以上職種之名

次（獎項）者，實習主任及實習

組長，比照獲獎最優名次之科主

任敘獎。未達前項標準者在嘉獎

範圍內予以敘獎
3.協助訓練及參賽器材整備等相關

  事宜之技士、技佐，參酌該科競

賽成績在嘉獎範圍內核予敘獎。

	
	
	科主任
	記功一次
	

	
	第二名
	指導教師
	記功一次
	

	
	
	科主任
	嘉獎二次
	

	
	第三名
	指導教師
	記功一次
	

	
	
	科主任
	嘉獎二次
	

	
	優勝
	指導教師
	嘉獎二次
	

	
	
	科主任
	嘉獎一次
	


（五）其他校外競賽

參加前四類以外之正式競賽獲得名次者，比照與前四類競賽性質相近者之獎勵

      標準予以敘獎。

	（六）專業群科專題及創意製作競賽
參賽層級
	獲獎等次
	獎勵人員
	獎勵種類
	說     明 （ 附    註 ）

	專題競賽

（分區）
	優勝
	指導教師
	嘉獎二次
	1. 參賽學生於分區專題競賽獲獎者辦理校內有功人員二至三人予以敘嘉獎一次，學生於全國專題競賽獲獎者，前開辦理校內有功人員敘嘉獎二次。

2. 以選擇其中成績（名次）較優之一項予以敘獎為限。



	
	佳作
	指導教師
	嘉獎一次
	

	專題競賽

(全國)
	第一名
	指導教師
	記功二次
	

	
	第二名
	指導教師
	記功一次
	

	
	第三名
	指導教師
	記功一次
	

	
	佳  作
	指導教師
	嘉獎二次
	


（七）國中技藝競賽

	參賽層級
	獲獎等次
	獎勵人員
	獎勵種類
	說     明 （ 附    註 ）

	花蓮縣國中技藝競賽
	第一名
	指導教師
	記功一次
	1. 參賽學生於競賽獲獎者辦理校內有功人員二至三人予以敘嘉獎一次。

2. 以選擇其中成績（名次）較優之一項予以敘獎為限。



	
	第二名
	指導教師
	嘉獎二次
	

	
	第三名
	指導教師
	嘉獎二次
	

	
	第四名
	指導教師
	嘉獎二次
	

	
	第五名
	指導教師
	嘉獎一次
	

	
	第六名
	指導教師
	嘉獎一次
	

	
	佳  作
	指導教師
	嘉獎一次
	


附表二. 教職員辦理各項有關業務或活動之獎勵標準

（一）辦理全縣性（指花蓮縣轄區內機關、學校參與）之活動
	獎勵事由（辦理活動項目）
	獎勵人員
	獎勵種類
	說明（附註）

	辦理全縣性競賽、觀摩展覽

 、慶典活動或各項教職員訓

 練、研習會、研討會等，期

間在二日以內者。
	主辦人員

二人以內
	嘉獎二次
	辦理全縣性之競賽、
觀摩展覽、慶祝活動

及各項訓練研習之敘獎，以依法令規定或
經上級機關委託辦理
者為限。

	
	協辦人員

四人以內
	嘉獎一次
	

	 辦理全縣性競賽、觀摩展覽

 、慶典活動或各項教職員訓

 練、研習（講習）會、研討

 （座談）會等，期間在三日

 以上者。
	主辦人員

二人以內
	記功一次
	

	
	協辦人員

五人以內
	嘉獎二次
	


（二）辦理區域性（指跨二個縣市以上；六個縣市以下學校參與）之活動

	獎勵事由（辦理活動項目）
	獎勵人員
	獎勵種類
	說明（附註）

	辦理區域性之競賽、觀摩展

覽、研習（講習）及業務相

關會議或慶典活動，期間在

  二日以內者。
	主辦人員

三人以內
	嘉獎二次
	委辦機關另有函文明

示獎勵標準者，依其

標準獎勵，獎勵人數

得不受本獎勵準則所

定人數之限制。

	
	協辦人員

六人以內
	嘉獎一次
	

	辦理區域性之競賽、觀摩展

覽、研習（講習）及業務相

關會議或慶典活動，期間在

  三日以上者。
	主辦人員

三人以內
	記功一次
	

	
	協辦人員

六人以內
	嘉獎二次
	


（三）辦理全國性（指七個縣市以上學校參與）之活動

	獎勵事由（辦理活動項目）
	獎勵人員
	獎勵種類
	說明（附註）

	辦理全國性之競賽

、觀摩展覽、研習（講習）

及業務相關會議或慶典活動

，期間在二日以內者。
	主辦人員

三人以內
	嘉獎二次
	委辦機關另有函文明

示獎勵標準者，依其

標準獎勵，獎勵人數

得不受本獎勵準則所

定人數之限制。

	
	協辦人員

六人以內
	嘉獎一次
	

	辦理全國性之競賽

、觀摩展覽、研習（講習）

及業務相關會議或慶典活動

，期間在三日至四日者。
	主辦人員

三人以內
	記功一次
	

	
	協辦人員

八人以內
	嘉獎二次
	

	辦理全國性之競賽

、觀摩展覽、研習（講習）

及業務相關會議或慶典活動

，期間在五日以上者。
	主辦人員

三人以內
	記功二次
	

	
	協辦人員

八人以內
	記功一次
	


（四）辦理丙級技術士檢定或國中技藝教育競賽
	獎勵事由（辦理活動項目）
	獎勵人員
	獎勵種類
	說明（附註）

	辦理丙級技術士檢定或國中技藝教育競賽(一項)
	主辦人員

一人
	嘉獎二次
	辦理全國性技能檢定，以依法令規定或經上級機關委託辦理者為限。

	
	協辦人員

三人以內
	嘉獎一次
	

	辦理丙級技術士檢定或國中技藝教育競賽(二項)
	主辦人員

二人以內
	記功一次
	

	
	協辦人員

三人以內
	嘉獎二次
	

	
	協辦人員

四人以內
	嘉獎一次
	


附表三.其他事由之之獎勵標準
（一）職務代理
	獎  勵  事  由
	獎勵人員
	獎勵種類
	說明（附註）

	代理出缺職務或他人差假所遺職務，期間滿四星期以上，三個月未滿，負責盡職，成績優良者。
	職務代理人
	嘉獎一次
	 本項職務代理人

 敘獎，僅適用於

 行政人員。

	代理出缺職務或他人差假所遺職務，期間滿四個月以上，六個月未滿，負責盡職，成績優良者。
	職務代理人
	嘉獎二次
	

	代理出缺職務或他人差假所遺職務，期間在六個月以上，負責盡職，成績優良者。
	職務代理人
	記功一次
	


（二）招生宣導
	獎  勵  事  由
	獎勵人員
	獎勵種類
	說明（附註）

	辦理招生宣導工作
	主辦人員

3人以內
	嘉獎二次
	協辦人員敘獎之人數
由主辦單位覈實簽擬

敘獎名單。

	
	協辦人員
	嘉獎一次
	


（三）學生升學考試輔導

	獎  勵  事  由
	獎勵人員
	獎勵種類
	說明（附註）

	1.四技二專統測成績達國立科大錄取標準：
	
	
	1.各班國立科大錄

取率計算方式、

科主任獎勵採計

方式、單科科任

教師獎勵之採計

方式，依「本校

鼓勵教師輔導學

生升學獎勵實施

辦法」備註說明

所訂標準辦理。

	 各班（科）之國立科大錄

 取率達60％～69.99％
	導師/科主任
	嘉獎一次
	

	各班（科）之國立科大錄

取率達70％～79.99％
	導師/科主任
	嘉獎二次
	

	各班（科）之國立科大錄

取率達80％～89.99％
	導師/科主任
	記功一次
	

	各班（科）之國立科大錄

取率達90％～100％
	導師/科主任
	記功一次
	

	各班（科）國立科大錄取率

較前三年較優班級（科）提升10％～19.99％
	導師/科主任
	嘉獎一次
	2.部分科別因參加考
  試類科之特殊屬性

  ，其國立大學錄取

率得另參酌歷年之

升學考試成績簽擬

敘獎。

3.如有本獎勵準則（

  獎勵標準表）未列

入之特殊輔導績優
事蹟者，得專案簽

擬敘獎。

	各班（科）國立科大錄取率

較前三年較優班級（科）提升20％～29.99％
	導師/科主任
	嘉獎二次
	

	各班（科）國立科大錄取率

較前三年較優班級（科）提升30％以上
	導師/科主任
	記功一次
	

	單科班級平均達全國

百分等級90％～94.99％
	科任教師
	嘉獎一次
	

	單科班級平均達全國

百分等級95％以上
	科任教師
	嘉獎二次
	

	2.大學學科能力測驗：
	
	
	1.學測成績之敘獎對
象（科任教師）以高
三之任課教師為限。
2.班級導師/體育組長

敘獎之採計方式為

：班級之國立大學錄取人數/該班之

畢業人數。

3.社會科以任教高三

 之歷史、地理、公

民三科教師為準。

自然科以任教高三

之物理、化學、生

物、地科四科教師

為準。

	  全班單科之均標達大考

  中心之頂標
	科任教師
	記功一次
	

	全班單科之均標達大考

  中心之前標
	科任教師
	嘉獎二次
	

	3.大學指定科目考試
	
	
	

	全班之國立大學錄取率

達35％～44.99％
	班級導師

（體育組長）
	嘉獎一次
	

	全班之國立大學錄取率

達45％～54.99％
	班級導師

（體育組長）
	嘉獎二次
	

	全班之國立大學錄取率

達55％～64.99％
	班級導師

（體育組長）
	記功一次
	

	全班之國立大學錄取率

達65％以上
	班級導師

（體育組長）
	記功一次
	

	4.進修學校教師輔導班級

學生升學國立大專院校
錄取率達20%（含）以上
	導師及班級

任課教師
	嘉獎一次
	班級任課教師

獎勵1～2位


（四）教職員輔導學生取得乙級技術士證
	獎  勵  事  由
	獎勵人員
	獎勵種類
	說明（附註）

	輔導學生取得乙級技術士

證照：
	
	
	1.實習主任、就業組

長比照科主任獎勵
標準，擇優一次辦
理敘獎。

2.協辦檢定業務相關

  教職員核予嘉獎一

  次。

3.指導教師獎勵每
  班二人。

	1.全班或全科通過率達50％

  （含）以上～59％。
	指導教師

或科主任
	嘉獎一次
	

	2.全班或全科通過率達60％

  （含）以上～69％。
	指導教師

或科主任
	嘉獎二次
	

	3.全班或全科通過率達70％

  （含）以上。
	指導教師

或科主任
	記功一次
	


（五）教職員輔導學生取得丙級技術士證
	獎  勵  事  由
	獎勵人員
	獎勵種類
	說明（附註）

	輔導班級學生取得丙級證

照比率達90%（含）以上
	指導教師

或科主任
	嘉獎二次
	班級人數合計達30人（含）以上者，得獎勵專業科目教師2人。

	輔導班級學生取得丙級證

照比率達60%（含）以上
	指導教師

或科主任
	嘉獎一次
	


(六)其他獎勵事項

	競賽類別
	成績等次
	獎勵人員
	獎勵種類
	說     明 （ 附    註 ）

	1.親職教育座談會家長出席
	名額不限
	導師
	嘉獎一次
	家長出席率10%以上

	
	
	
	嘉獎二次
	家長出席率30%以上

	2.學生輔導優良
	名額不限
	教職員
	嘉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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